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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业动态 

近日，国务院印发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方案》”），

指出将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

置。 

 

 主要观点 

启动“1+X”证书制度试点，提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重要性，利好职培 

职业院校已成为新经济发展人才供给的重要平台，现代制造业、战略

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一线新增从业人员 70%以上来自职

业院校毕业生。《方案》提出从 2019 年开始，在职业院校、应用型本

科高校启动“学历证书+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”制度（即“1+X”证

书制度）试点工作，强调在获得学历证基础上，考取多类职业技能等

级证书的必要性，突出了职业教育的内涵和特色，强化与普通教育的

区别，通过职业教育有效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。实践能力的培养是职

业教育相比普通教育的核心优势，1+X 证书制度的实行将推动职业学

校改变传统人才培养模式、办学模式，加强校内教育的育训结合，人

才培养重心持续向培养具备应用型核心技术技能方向转移。我们认为，

1+X 证书制度将提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重要性，赋予其刚需特征，

院校内培训可面向社会人群，同时院校外培训也可面向在校学生，将

利好职业教育培训。 

 

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，建设多元办学格局 

《方案》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能要由“办”向“管理与服务”职业教育

过渡，发挥企业作为重要办学主体的作用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

大企业举办高质量的职业教育，政府给予适当支持。2020 年初步建成

300 个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（联盟），带动中小企业参与。支持和规范

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培训，鼓励发展股份制、混合所有制等职业院

校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。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民办职业教育准入、审

批制度，探索民办职业教育负面清单制度，建立健全退出机制。我们

认为，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，一方面能够弥补财政投入的欠缺，

另一方面也能为理论教学带来更多的行业实用经验。目前独立学院正

在加速脱钩转设，《方案》的出台为民间资本入股独立学院等职业院校

提供了法律依据。  

 

推动校企合作全面加深，给予组合激励和税收优惠 

《方案》提出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，对进入目录的产教融合

型企业给予“金融+财政+土地+信用”的组合式激励，并按规定落实

相关税收政策。试点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的投资符合条件的，可按投资

额一定比例抵免该企业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。我们认

为，通过专业共建、学徒制合作、建设实训基地等方式开展校企合作，

一是能够按照企业的实际用人需求有针对性的培养，践行学以致用，

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和就业水平；二是有助于拓宽职教培训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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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校获客渠道，创造新的收入增长点。 

 

 投资建议 

职业教育持续享受政策利好，叠加经济下行期就业压力加大带来职教

培训需求上升，同时赛道龙头企业相继登陆资本市场进一步拉大资金

和规模优势，建议关注：（1）学历制的职业院校或高校，如中教控股、

民生教育；（2）非学历的职业技能培训，如亚夏汽车、开元股份。 

 

 风险提示 

监管趋严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、商誉减值风险、招生人数不及预期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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